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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文化服务业对外

开放越来越重要。文化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既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也能满足人

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兼具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文

化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具有自身特点，无论是战略定

位，还是政策措施和实施路径，与服务业其他领域

的对外开放有着较大的区别。把脉文化服务业对外

开放的现状与问题，找准对策思路，对高质量发展

文化服务贸易、提升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和提高文

化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面临的困境

服务业开放正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

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越来越重要，取得了良好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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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服务业具有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的双重属性，发展空间巨大，其

对外开放亦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当前，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相关政策以鼓励支持为主，兼顾保障文化安

全。应借鉴国际经验，立足中国国情，探索扩大我国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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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展现了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总体看，文化服务业

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短板，面临着不少困境和挑战。   

文化服务业贸易逆差严重。我国是贸易大国，

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常年保持顺差，但服务贸易

却长期逆差。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领域的逆差

高达19.9亿美元，进口远大于出口，有的文化服务业

子项目逆差甚至达到了261:1。从文化层面上来说，

我国仍然是一个被动接受国。

文化服务业贸易逆差、顺差国别（地区）过于

集中，布局有待优化。贸易逆差的国家集中在北美

洲和欧洲，包括美、英、德、法等国；贸易顺差的国

家（地区），主要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

韩国等。

文化服务业品牌不强，影响了出口竞争力。我

国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是世界最闻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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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古国，但世界知名的文化品牌严重缺失，不利

于扩大我国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直接制约了我国

文化服务贸易发展。

文化服务业贸易观念亟待改进。向国外出口

本国文化是文化交流，不是文化贸易，外交手段、

“中国文化节”、“中国文化展”、“中国博览

会”等才是文化贸易主要方式等狭隘、陈旧观念，

亟待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加以改进。

二、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及其效应分析

（一）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相关政策及特点

多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化服务业

对外开放相关政策，包括：文化服务业外资引用政

策、文化服务业对外贸易政策、国内文化服务业适

度保护政策、文化服务业重点行业扶持政策等，激

励、扶持中国文化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而使得我

国文化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得以提升。文化服务业

对外开放政策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政府主导。由于

我国文化服务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此，我国

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仍主要由政府主导。二是鼓励

为主。我国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以鼓励为主，采取

税收、补贴等财税金融优惠措施和政策，鼓励文化

服务业产品出口，助力文化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三

是谨慎开放。我国对待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比较谨

慎，很多政策都会先行先试，再逐步加以推广。

（二）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的效应分析

一是发挥了积极作用。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

采取的限制内容、数量（额度），补贴相关文化企

业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式，在我国文化服务业

发展和开放初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

推动了文化服务业发展。虽然文化服务业总收入

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很小，甚至还是“幼稚产

业”，但是，其相关产品具有公共性质，呈现高辐

射性、高附加值特性，能较大幅度带领相关行业发

展，在快速传播中，推动了整个文化产业的繁荣。

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文化安全。文化

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文化不断

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影响，文化安全挑战日益严峻，

这些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文化安全。

二是也可能产生一些消极影响。首先，可能

导致文化市场供给失衡。政府对文化企业给予补

贴，可能使得企业不注重文化消费市场，盲目或重

复生产，造成相关文化产品过剩，导致供给失衡。

同时，通过进口配额来限制多样化的消费者文化产

品需求，可能会加剧对知识产权的侵害，不利于文

化服务业的发展。其次，可能降低文化企业的创新

动力。贸易保护政策，使文化生产企业可能形成垄

断，从而失去创新动力，导致文化服务业产品质量

难以得到提升，成为文化服务业发展的阻碍。再

次，可能造成产品错配。文化产品如果过分强调母

国独特的文化元素，可能造成产品错配，无法融入

世界，从而阻碍文化服务业的开放和发展。

三、扩大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

（一）妥善处理开放与保护的关系，有条件、

有限制地开放

从世界各国（地区）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实

践看，其政策定位无非就是三大类型：自由开放政

策、保护开放政策和混合式开放政策。由于文化具

有多重属性，事关国家安全，同时我国文化服务业

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不能照搬一些发达国家的自

由开放政策。因而，可对文化服务业实行适度保护

政策，这也符合WTO的相关原则。文化服务业有其

特殊性，既属于意识形态，事关国家安全，又具经

济属性，是重要的服务产业。所以，有必要对本国

文化安全的领域采取部分承诺和服务贸易壁垒，并

实施有条件、有限制开放，从而对部分文化领域加

以保护。同时，应最大限度地利用WTO 协议对文化

服务领域的例外原则和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特殊差

别待遇，对文化服务业的部分领域实施适度保护战

略和政策。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优化文化服务业发

展和开放环境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石，是

推动文化服务业发展和开放的有力保障。文化服务

业对外开放，版权保护制度最为关键。有规可依、

有章可循，是文化服务贸易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保

障。长期以来，我国文化领域的立法严重滞后，法

律数量少，覆盖面窄，适应不了文化服务业发展与

开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探索既符合中国国情，又

能与国际接轨的立法模式，势在必行。要加快推动

制定文化服务业发展和开放的法律法规，尽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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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认同、较为成熟且具有操作性的法规和制度。

同时，根据新时期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制定和

实施与数字文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反盗版和

假冒法案》、《反电子盗版法》、《跨世纪数字版

权法》等，为文化服务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法治环

境。

（三）做好目标市场国（地区）的调查研究，

找准市场定位，增强出口的针对性

增强我国文化服务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和出口能

力，必须有清晰的市场定位和贸易战略。提升本国

文化元素的输出能力，必须获得他国（地区）民众

的认同和内化，在本国生产的文化产品中尽可能增

加目标市场的文化元素，以获得目标市场受众的接

受。要考虑到目标市场国家（地区）不同的历史文

化背景、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情况，以此来给文

化产品的创新、出口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四）培育跨国文化企业，推动文化企业“走

出去”

跨国文化企业是全球文化资源的分配主体，也

承载着文化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营销网络。因此，

我国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必须重视文化相关

领域跨国企业的培育。可通过购买股份、兼并、建

立新企业等方式来培育中国的国际文化品牌，提升

中国文化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国际竞争力。完善文

化领域国际合作交流机制，拓宽渠道，搭建文化展

示交流平台，支持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以帮助

我国文化企业更好“走出去”，鼓励文化企业在境

外设立合资出版公司、艺术品经营机构。通过对外

直接投资、跨国并购和国际合作的方式让文化企业

“走出去”，使文化企业能更好地与国外市场接

轨、与国外文化相融合，以更直接的方式满足当地

文化需求，从而获得更多的文化认可、更大的市场

份额。

（五）加强文化人才培养，完善人才培养方式

拥有熟悉目标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背

景、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充

分了解目标市场国家和地区，有针对性地生产对口

的文化产品；有了创新型专业技能的人才，才能充

分挖掘和设计出被目标市场国（地区）的消费者所

喜爱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文化领域人才，是提

升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必须有适应其特色

的培养方式：一是加大和改进教育投入，完善与文

化服务业相关专业如版权、电影、广播、音乐和美

术等领域的培养模式。二是完善文化服务业特有的

人才评价制度，改善文化服务业的管理模式，形成

文化服务业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和晋升等全方

位的特色模式或规则。三是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需

要，注重培养既娴熟掌握数字技术，又有文化内涵

且兼具文化产品价值敏感性的复合型人才。四是建

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促进高校教育和职业教

育的有机结合和互相补充。鼓励产学研结合互动，

创造条件吸引跨学科人才参与文化产业发展，筑牢

文化产业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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